
□钱叶六

近些年， 我国刑事立法渐趋“活性化”

局面， 大量增设新罪特别是轻罪， 刑罚处罚

范围也因此不断扩大。 基于防卫社会、 回应

民众安全需要和利益诉求， 也基于推动犯罪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考虑， 增设部

分新罪， 适度扩大犯罪圈， 确有必要。 但

是， “有前科者， 须入另册” “一日行窃，

终身是贼” 的刑罚标签观念一直深深根植于

我国民众的群体意识中， 反应在立法上， 就

是我国承认犯罪记录的终身存在， 而缺失体

系性的犯罪记录消除制度。 只要行为人曾经

被定罪处罚， 不论轻罪重罪、 故意犯罪还是

过失犯罪， 也不论犯罪人实际改造成效， 其

罪刑记录都要伴随终身， 并终身承受附随惩

罚性后果———就业、 升学、 入伍、 个人名誉

或信用、 社会待遇等都要遭受不公平的对

待。 并且， 还会产生株连效应， 他们的家属

在就业、 升学、 入伍等方面也受会到限制和

影响。 严重挫败了有犯罪记录者回归社会重

新做人的信心， 还因此树立更多的社会对立

面， 激发社会矛盾， 影响社会安宁。

因此， 在全面依法治国、 大力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形势下， 借

鉴域外成功立法经验， 体系性地构建中国特

色轻罪记录消除制度，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 其一， 教育和就业机会平等是宪法平等

原则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具体要求， 建立

轻罪记录消除制度， 及时撕掉“犯罪标签”，

可以让那些悔过向善的有前科者平等地享有

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为他们和亲属过上正常

人的生活提供制度保障。 其二， 对于犯轻罪

者， 在刑罚执行完毕后， 满足一定的条件，

将社会因其犯罪记录而施加的各种不利影响

予以消除， 无疑是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和执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 如果让其终身承

受犯罪记录带来的各种资格剥夺、 限制等不

利后果， 不仅有违比例原则和公平正义原

则， 也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相违背。

其三， “不能拒绝真诚悔过的人， 否则他将

数十次百次地疯狂犯罪， 来报复社会。” 罗

曼·罗兰的这番话语至今仍具有现实的警示

意义。 因此， 轻罪记录消除制度的建立， 有

利于排除有前科者的更生障碍， 消除对他们

的身份歧视， 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 预防其

再犯， 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立足国情和法律的整体框架， 我国的轻

罪记录消除制度在立法设计上， 可以考虑在刑

法总则中增加“犯罪记录消除” 一章， 具体规

定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适用对象、 条件、 程

序、 提前撤销和效力等基本内容。 关于适用对

象， 判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罪犯， 可以

适用犯罪记录消除制度； 犯罪时不满 18 周岁，

被判处 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 应

当消除其犯罪记录。 关于犯罪记录消除的实质

条件， 需符合在刑罚执行完毕或依法被赦免之

后， 5 年之内没有再犯罪或没有其他严重违法

行为。 建议设立“提前撤销前科” 制度， 对表

现突出或者为国家、 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有前

科者， 可以提前撤销其前科。 关于犯罪记录消

除的程序， 可以采取申请人申请启动和人民法

院依职权启动相结合的程序。 未成年犯在刑罚

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 五年内未犯罪或严重

违法的， 作出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

取犯罪记录消除措施； 其他类型的， 由申请人

提出书面请求， 并提供符合犯罪记录消除条件

的相关证明材料，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决。

最后， 关于犯罪记录消除的法律后果。

（1） 罪、 刑记录一并取消， 在法律上视同未犯

过罪的人。 卷宗材料由相关司法部门加密封

存、 不予公开， 并采取“污点不入档” 的做

法， 即从当事人的人事档案中撤出犯罪记录。

（2） 免除前科报告义务。 对于轻罪记录消除

者， 在入伍、 就业的时候， 无需向有关单位报

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 （3） 因犯罪记录而

引起的刑法不利后果消灭， 即被消灭前科的人

再次犯罪时， 不构成累犯、 再犯； 在量刑时，

曾经被定罪量刑的事实亦不再作为量刑中考虑

的情节。 （4） 因犯罪记录所引起的择业、 入

伍、 信用、 信誉降低等资格限制或禁止的不利

后果消灭。 还需要设置相应的配套机制， 对有

关法规、 规章、 地方法规、 行业文件中有关与

轻罪记录消除制度相违背的规定进行清理， 为

轻罪记录消除制度有效实施提供完善的政策环

境。 同时， 任何个人、 企业与单位对已消除犯

罪记录的人不得歧视或施加不公正的待遇。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中

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审时度势，加快构建轻罪记录消除制度

□何荣功

“醉驾入刑” 曾被视作刑法加强民生保

护的亮点条款， 但近年醉驾案件数量日趋庞

大且居高不下， 醉驾入刑的正当性以及如何

科学适用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甚至

出现了立法废除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声音。

《刑法修正案 （八）》 颁行之前， 单纯

的醉驾案件由行政法处理， 从理论上讲， 立

法废除本罪， 回到之前状态， 并非完全不可

行。 但罪名的增删涉及国家立法活动， 兹事

体大， 草率废止， 不仅有损刑法的稳定性和

严肃性， 也忽视了醉驾入刑的积极意义。 数

据显示， 当前执法检查中每百辆机动车查获

的醉驾比例较之醉驾入刑前减少 70%以上，

且本罪施行以来，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

酒” 已成为全社会认同的文明驾车准则。

问题的出现往往有特定的原因。 眼下醉

驾案件数居高不下， 与近些年我国机动车保

有量和驾驶人数大幅度增加有关。 尽管民众

的守法意识有明显提升， 但仍有不少人对醉

驾的危害性存在错误认知， 对后果和法律责

任怀有侥幸心理。 这种情况下， 现实生活中

即便只有很小比例的人醉酒驾车， 醉驾案件

的数量也会相当可观。

法律在根本上是人类为了维护自身安全

和社会秩序所建立的一种建构性机制， 世界

各国法律文化和制度不尽相同， 形成了违法

一元制裁体系和违法犯罪区分的二元制裁体

系两种模式。 一元制裁体系为大多数国家或

地区刑法采用， 该制裁体系的特点是刑法关

注违法行为的性质， 不注重违法行为的量，

数额微小的盗窃、 程度轻微的殴打、 违章停

车、 乱倒垃圾等行为都被纳入犯罪圈。 而在

违法犯罪区分的二元制裁体系中， 犯罪认定

限于严重违法行为， 轻微危害行为由行政法

调整， 我国等少数国家采取该体系。 由于一

元制裁体系中犯罪范围宽泛， 为了维护刑法

谦抑性， 避免刑法过度干预社会， 采取该体

系的国家都会积极以不起诉、 定罪免刑等司

法出罪机制将大量轻微危害行为排除在刑罚

之外， 其刑事司法运行过程犹如漏斗， 也被

喻为“漏斗型” 刑事司法机制。 此外， 采取

一元制裁体系的国家往往配套建立多元类型

的轻微刑罚制度和相对完善的前科消灭制度。

而在违法犯罪区分的二元制裁体系中， 犯罪具

有严重社会危害性， 司法重视对犯罪的查处和

惩罚， 不同办案机关大多遵循同一追诉标准，

司法运行机制整体呈现“流水型” “圆筒型”

构造。 该体系下， 轻微刑罚制度相对匮乏， 前

科消灭制度也不尽完善。

在我国， 醉驾入刑表面看是将醉驾行为犯

罪化， 深层次反映的则是国家立法对醉驾行为

等轻微危害行为制裁体系的调整。 近年来在积

极主义刑法观指引下， 除醉驾入刑外， 轻微危

害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成为重要立法现象。

在任何社会， 犯罪整体上呈现的都是金字塔构

造， 轻微危害行为居于塔基， 数量多， 重大凶

恶犯罪居于塔顶， 数量较少。 因而无论醉驾，

还是盗窃或其他犯罪， 降低入罪门槛， 都将引

起犯罪数量的增加甚至剧增。 当前社会普遍关

注危险驾驶罪， 就是因为其数量庞大， 问题突

出， 最容易被社会和民众感知。

社会制度具有整体性， 刑法制度同样如

此， 制度的改革必须重视整体性推进。 面对每

年数十万计的醉驾案件， 推进以下改革是必要

和急迫的： 一是办案机关重视司法出罪， 积极

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适度提

高醉驾案件的起诉标准， 尽可能将情节轻微的

醉驾案件作不起诉处理。 鉴于当前不同地区醉

驾不起诉标准特别是血液酒精含量标准并不一

致， 为了维护刑法适用的统一性和公平公正，

“两高” 有必要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醉驾不起

诉标准， 避免醉驾案件在刑法适用上的地区性

差异。 二是刑法立法应尽快增设前科消灭特别

是针对轻罪的前科消灭制度， 减少不必要的犯

罪标签效应以及由此导致的高昂社会成本。

法律是社会的产物， 未来我国刑法采取何

种制裁体系， 应充分考量我国政治司法制度以

及法律传统。 我国刑事司法整体上仍然偏重对

犯罪的追诉， 办案机关的重刑观念和思维仍比

较突出， 这在根本上决定了我国更适宜采取传

统违法犯罪区分的二元制裁体系， 该体系下，

大量轻微危害行为由行政法处理， 不仅效率

高， 而且较高入罪门槛对于防止刑法过度参与

社会治理， 具有制度性意义。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导，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 学者评论
www.shfzb.com.cn

2023 年 5 月 26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徐慧 见习编辑 朱非 E-mail:xuadaly@126.com

□周光权

最近 10 余年来， 我国法院判处的刑期

在 3年以上的重罪案件持续走低， 犯罪结构

呈现轻罪化趋势。 2019 年 10 月， 最高人民

法院 《关于加强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指出， 我国刑事案件中判处 3年以下刑罚比

例为 81.6%。 次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人

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

告》 公布的数据则显示， 检察机关起诉的轻

罪案件已占到 83.2%。

数据表明，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科学建构， 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高， 恶性暴力犯罪近年来大幅度下降， 犯罪

发展态势在我国进入了“轻罪时代”， 由此

呼唤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 对于学界而言，

需要认真研究从刑事一体化切入我国轻罪治

理体系问题。 与刑事一体化相关， 至少有三

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 在刑法中增设高空抛物罪、 催收

非法债务罪等轻罪的积极刑法立法观是符合

中国国情的。 这种立法观念考虑了社会治理

的需要， 是社会治理成熟的标志。 积极刑法

立法观对轻罪的增设， 基于法益侵害的原

理， 提供了判断罪与非罪的标尺， 试图在自

由和安全之间取得某种平衡。 此外， 增设必

要的轻罪， 能够对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给予

相应的妥当处罚， 防止司法实务中违反罪刑

法定原则进行类推， 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

利， 避免轻罪重罚。 所以， 需要肯定中国刑

法中轻罪治理体系的意义， 这种立法观既有

现实的一面， 也有正面的功能， 因此， 刑法

学者不能动辄批评刑法立法是象征性的、 情

绪化的或者形式化的。

第二， 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 需要反思

在轻罪大量出现的情形下， 刑法理论尤其是

传统刑法教义学理论的不足， 进一步深化相

应的研究。 比如刑法中增设的轻罪， 有很多

属于抽象危险犯， 传统的理论认为抽象的危

险是立法者预设的危险， 只要行为符合立法

所描述的客观构成要件， 对该行为就应该定

罪。 然而， 如此看待抽象危险犯可能太简单

了， 在积极刑法立法观视野中， 抽象危险犯

或许是可以分层的。

有的抽象危险犯的行为一旦实施， 就具

备了抽象危险。 但是有的抽象危险犯行为实

施后， 立法者所预设的风险是否已经具备， 还

需要司法层面的判断。 因此抽象危险犯当中有

相当部分属于需要司法裁判的危险。 当然， 即

便这样理解抽象危险犯， 它和具体危险犯的区

别仍然是存在的。 对此， 结合危险驾驶罪就能

够看得很清楚， 例如， 醉酒后在路边短距离挪

车或在人迹罕至的道路上驾车的， 都可以从司

法判断的角度认为该醉酒驾车行为并不具备立

法者所预设的、 值得刑罚处罚的抽象危险。

第三， 刑事一体化视角的轻罪前科消灭制

度。 长期以来， 我们对如何做好犯罪记录工作

十分重视， 却没有建构相应的前科消灭制度。

而我国法院每年处理的刑事案件当中， 大约有

85%的罪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此每

年新增的轻罪罪犯约 100万人， 这些人的前科

如果没有适当的消灭制度， 犯罪前科就会终身

伴随他们， 刑满后个人的生活， 子女的求学就

业， 都会受重大影响， 一辈子生活在被歧视、

被敌对的阴影中。

观察国际社会， 主要的大国都建立了轻罪

前科消灭制度， 有的国家甚至走得更远， 即便

有重罪前科， 在符合一定条件时也可予以消

除。 那么， 未来之中国， 如果想减少社会的对

立面， 建构更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需要在今后

的刑法立法中考虑建立前科消灭制度， 对于被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 过失犯罪的罪

犯、 不满 18 周岁的人的犯罪， 还有一些特别

轻微的轻罪罪犯 （如危险驾驶罪等）， 其犯罪

前科经过一段时间后予以消除， 使得他们能够

尽快回归社会。 启动前科消灭的刑法立法， 应

当越快越好， 唯其如此， 才能够体现国家法律

对于曾经“犯错” 的国民的宽宥， 同时确保犯

有轻罪的人所受的所有处罚与其过错相协调，

符合比例原则。

总之， 按照刑事一体化的理念， 对于轻罪

的立法、 学理研究， 以及轻罪罪犯的教育、 改

造、 挽救等， 都应当进行深入探讨。 在刑事一

体化的理念和方法指引下探索轻罪治理体系的

完善， 我国刑法学的研究才会赢得新的发展机

遇， 刑法学与犯罪学、 刑事政策学、 刑事诉讼

法学的一体化思考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授、 博导，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

犯罪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轻罪时代”呼唤社会治理方式转型

“醉驾入刑”现实境况的制度性启示

以法理思维的清晰度， 助推法治社会的能见度（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